附件2

泰顺县小额工程电子交易评审专家评价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县级小额工程电子交易平台的场内管理，规范小额工程交易项目评审专家的行为，根据《关于全面推行政府投资小额工程电子交易工作的通知》（泰政办〔2025〕25号）等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泰顺县小额工程电子交易评审专家库实行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制度，建立评审专家信用档案。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在库评审专家动态管理依据之一。

第二条 评审专家信用评价采用动态评分，信用评价结果区间为0—100分，其中信用评价基础分为100分。动态评价在60分以下的评审专家，将暂停参与我县小额工程电子交易平台评审。

第三条 县级各有关部门、乡镇小额工程交易管理工作组根据《泰顺县小额工程专家库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标准》对违规行为在泰顺县小额工程阳光交易网进行记录和扣分处理。

发包人对评审专家实施“一标一评”，评审活动结束后及时填写评价表反馈至乡镇小额工程交易管理工作组。
附件：1.小额工程电子交易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标

准

2.小额工程评审专家扣分行为反馈表

3.小额工程评审专家加分行为反馈表

4.小额工程评审专家“一标一评”评价表

附件1
泰顺县小额工程电子交易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标准
	序号
	违规事项
	扣/加分规则
	计分方式

	1
	①在泰顺县小额工程电子交易活动中行贿、受贿、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泄密等情况，经行业监督部门确认的；

②泄露本人参与评审活动有关信息的或者透露评审应当保密的信息的；

③以暴力、胁迫、辱骂或其他手段扰乱正常评审工作秩序的；

④委托他人代为参加评审或者以他人名义参加评审的；

⑤被检举有在我县招投标、政府采购、小额工程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被行政机关撤销、吊销专业资质资格的；不履行行政决定而被依法行政强制执行的；

⑥拒绝接受或者阻挠有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乡镇小额工程交易管理工作组调查的或者在接受调查过程中不如实陈述、提供虚假材料的；

⑦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奖励的信息；

⑨经司法生效判决认定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⑩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者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
	除名
	-

	2
	发包人对评审质量的评价（一标一评）。
	发包人评价不满意的，扣1-5分/次
	累计扣分

	3
	不按照发包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评审的，或评审委员会评审错误，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为不按照发包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评审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4
	对其他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暗示、诱导或者施加压力影响其独立评审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5
	暗示或者诱导竞包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竞包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6
	不能熟练进行电子辅助评审操作的，或非因外部原因评审效率异常低下，严重影响评审进程的。
	扣5分/次
	累计扣分

	7
	接到评审通知并确认参加后，缺席评审活动的。
	语音确认参加后又请假的扣5分/次；语音确认参加后缺席评审活动且未请假的，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8
	将评审的相关资料带出评审区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9
	参加评审活动迟到的。
	迟到超过10分钟的，扣5分/次；迟到超过30分钟的，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10
	在评审室做与评审工作无关的事情。
	扣5分/次
	累计扣分

	11
	不参加发包人依法组织的重新评审的。
	扣5分/次
	累计扣分

	12
	未按县级管理办法收取劳务报酬的，或者索要合法劳务报酬外的好处财物，或者因劳务报酬纠纷怠于履行评审义务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13
	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或者在评审结束前离开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14
	应当回避而不主动回避的。
	扣5分/次
	累计扣分

	15
	不按交易场所规定不按规定进行身份核验和登记的。
	扣5分/次
	累计扣分

	16
	不按规定存放或者私自携带、使用通讯工具、电脑、移动存储设备的。
	不按规定存放或私自携带的扣5分/次，违规使用的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17
	未经允许随意进出评审区或其他评审室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18
	在评审区大声喧哗吵闹，经劝阻拒不改正的。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19
	其他不遵守小额工程交易管理制度或者不服从有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和交易场所管理人员管理的行为。
	扣10分/次
	累计扣分

	加分项
	配合县级有关部门推动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相关的各项工作的（需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部门公章）。
	相关部门可以根据专家配合情况予以：加1至5分/次
	一年内累计不得超过10分。

	
	积极参加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相关的各类培训（需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部门公章）。
	加1分/次
	一年内累计不得超过5分。


注：1、根据政策规定和具体行为选择适用条款；某一行为发生适用不同条款的，以分值较高的计取；
评审结束后，发包人对评审专家评价表反馈表填写后反馈至乡镇小额工程交易管理工作组，不满意的由乡镇小额工程工作组代为扣分；
各有关部门包含：县发改局、各行业监督部门（包含县经信、住建、交通、水利、农业和环保等行业监督部门）、县政务服务中心，由各部门通过系统进行加/扣分评价，并上传加/扣分反馈表，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4、评审专家的动态评价分数滚动记录。
附件2

小额工程评审专家扣分行为反馈表

	专家姓名
	专家编码
	交易项目标段名称
	交易时间
	具体违反行为（请在附件1：泰顺县小额工程电子交易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标准中选取具体行为）
	扣分
	备注

	
	
	
	
	
	
	

	
	
	
	
	
	
	

	
	
	
	
	
	
	

	
	
	
	
	
	
	


                        专家（签字）：
乡镇平台监督人员/县级有关部门（签字）：

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附件3

小额工程评审专家加分行为反馈表

	专家姓名
	身份证号
	具体行为（请在附件1：泰顺县小额工程电子交易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标准的加分项中选取）
	加分
	备注

	
	
	
	
	

	
	
	
	
	

	
	
	
	
	

	
	
	
	
	


注意：加分中有关部门人员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加分项中各有关部门包含：县发改局、各行业监督部门（包含县住建、交通、水利、农业和环保等行业监督部门）、县政务服务中心（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评审专家（签字）：

县级有关部门填报人员（签字）：

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附件4

小额工程评审专家“一标一评”评价表
标段名称：                                        评审时间：                                                                                                                    
	序号
	评价内容
	评审委员会成员姓名

	
	
	2
	3
	4
	5
	6

	1
	参加评审活动
及时性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2
	评审准备情况 （发包文件熟悉情况）、评审效率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3
	电子评审系统
操作情况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4
	评审纪律遵守
情况、职业道德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5
	评审意见质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口满意
	口不满意

	备注 ：1个不满意扣1分，最多扣5分。发包人评审结束后，及时填写评价表反馈至乡镇小额工程交易管理工作组。




发包人签字：
